《高阳县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方案》政策解读 

1、 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决策部署，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以实现全面覆盖、依法征缴、应保尽保为目标，以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、强化宣传、技术支撑为举措，锁定城乡居民医保覆盖人群，提升参保便捷程度，确保应保尽保、推进全员参保，筑牢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可持续运行的基础。
2、 任务目标
1. 总体参保任务目标。暂以统计部门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为基数，总体参保率达到95%以上且不低于2025年度城乡居民参保人数，力争全员参保，应保尽保。
2. 重点人群参保目标。脱贫人口和农村低收入人口以及重度残疾人参保率要达到99%以上；其他重点人群包括残疾人、留守困境、孤弃、事实无人抚养、新生儿童，失独、失能、独居、高龄、特殊困难留守等老年人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要实现应保尽保；推动各类中小学生、学龄前儿童、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参加城乡居民医保。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依法参加城镇职工医保，确有困难的可参加城乡居民医保。
3、 工作安排
1. 确定缴费资助人群类别，进行身份标识。
2. 召开启动会议。
3. 广泛宣传发动。
4. 实施集中征缴。2025年10月20日—2026年2月28日集中组织开展征缴工作。
5. [bookmark: _GoBack]阶段性进行总结评估。按周向县政府通报参保工作进度，提请政府适时召开调度会议。
4、 保障措施
医保、税务要及时掌握参保人员变动信息，为扩大参保覆盖面和治理重复参保提供数据支撑。财政局要按规定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补助资金，确保足额按时到位。各镇（街道）全面负责本辖区常住居民、上学人员的参保动员工作。在征缴期间，组织村“两委”、社区、企业，集中开展参保宣传动员工作，按时完成参保动员工作目标。教育局负责做好中小学和幼儿园、现代纺织产业学院学生参保动员工作，强化非本县籍学生参保工作力度，学校要充分利用家委会合理发动学生及家庭成员参保，增强家长参保意识和积极性，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坚实的医疗保障。民政局、农业农村局负责特困、孤儿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纳入监测范围且未消除风险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的认定和数据推送，动员参保对象参保。残联负责非低保非特困重度残疾人员数据推送，做好此类人员动员参保。人社、公安、统计等部门要加强与市级对口单位的沟通，在符合国家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有关规定的前提下，依托大数据平台等渠道，及时共享公民出生、死亡和户口登记、迁移、注销等信息，以及医疗救助对象、就业人员、企业设立变更注销、基本养老保险、工伤保险等有关信息，合力推动各类人员参保。卫健局负责督导公立医疗机构（含村卫）配合医保、所属镇村两级做好参保宣传动员工作，特别是家庭签约医生要保证签约参保群众参保的连续性，同时，要加强对村卫生室的管理，切实配齐、配全常用药品；切实提高定点机构服务水平，进一步规范诊疗行为，按规定做好医疗费用报销工作，增强参保群众获得感；牵头落实“出生一件事”，协助做好新生儿参保工作。定点民营医疗机构、定点药店按照医保部门工作要求积极打造就医宣传场景，提醒、动员患者及时参保。



